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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政府 函
地址：202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
承辦人：朱逸華
電話：0224201122 分機1304
電子信箱：hana7821@mail.klcg.gov.tw

受文者：基隆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8日
發文字號：基府人力壹字第115022424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532P002067_1150224244_115D2039093-01.odt、

11532P002067_1150224244_115D2039094-01.odt、
11532P002067_1150224244_115D2039095-01.odt、
11532P002067_1150224244_115D2039096-01.odt、
11532P002067_1150224244_115D2039097-01.docx)

主旨：檢送修正之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約僱人員僱用契約書範本

（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及離職儲金版本）及修正對照表各

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115年5月8日院授人給字第1154000321號函及本府

115年5月25日准簽辦理。

二、茲約僱人員月薪應高於每月最低工資1.1倍(以115年月薪係

32,451元以上)，爰配合修正本府暨所屬機關、學校約僱人

員僱用契約書範本第3點。

三、旨揭表件電子檔案業登載於本府全球資訊網/人事處/檔案

下載區，請自行下載運用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科、本府所屬機關、學校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(人力科)、本府人事處(考訓科)、人事處本府(給與科)(均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